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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关于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 

标的资产过户的法律意见书 

 

致：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接受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乐

音响”或“上市公司”）的委托，在上市公司实施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项目中担任上市公司的专项法律顾问。依据《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

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

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发行管理办法》

《非公开发行实施细则》《上市规则》等现行公布并生效的法律、法规、行政规

章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范性文件，按照律师行

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于 2020 年 4 月 27 日出具了《国

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之法律意见书》，于 2020 年 5 月 13 日出具了《国浩律师（上海）事务

所关于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并于 2020 年 7 月 2 日出具了《国浩律师（上海）

事务所关于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

联交易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以下合称“原法律意见书”）。现本所就本次交易

的标的资产过户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在原法律意见书中所述的法律意见出具依据、律师声明事项、释义等相

关内容适用于本法律意见书。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2 

法律意见书正文 

第一章 本次交易的批准和授权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交易已取得以下批准和授权： 

（一） 飞乐音响的内部批准和授权 

1、2019 年 12 月 13 日，飞乐音响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会议

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的预案在内的相关议案。 

2、2020 年 4 月 27 日，飞乐音响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会议

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的正式方案在内的相关议案。 

3、2020 年 5 月 13 日，飞乐音响召开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经非关

联股东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相关事项，并同意仪电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免于发出

要约。 

（二） 交易对方的内部批准和授权 

1、仪电集团已分别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与本次交易事项有关的议

案，同意将其持有的自仪院 80%股权转让给飞乐音响，同意参与认购飞乐音响的

非公开发行股票，并同意与飞乐音响签署相关协议。 

2、临港科投股东临港集团已作出股东决定，同意临港科投将持有的自仪院

15%股权转让予飞乐音响，同意临港科投作为战略投资者参与认购飞乐音响的非

公开发行股票，并同意与飞乐音响签署相关协议。 

3、上海华谊已召开党政联席会议，同意将其持有的自仪院 5%股权转让予飞

乐音响，同意上海华谊作为战略投资者参与认购飞乐音响的非公开发行股票，并

同意与飞乐音响签署相关协议。 

4、仪电电子集团已分别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与本次交易事项有关

的议案，并同意将其持有的仪电汽车电子 100%股权、仪电智能电子 57.65%股权

转让给飞乐音响，并同意与飞乐音响签署相关协议。 

5、上海联和资产已作出执行董事决定，同意将其持有的仪电智能电子 30.34%

股权转让予飞乐音响，并同意与飞乐音响签署相关协议。 

6、长丰实业出资人上海国盛（集团）有限公司已作出《关于同意上海市长

丰实业总公司参与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确认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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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长丰实业将其持有的仪电智能电子 3.00%股权转让予飞乐音响，并同意长丰

实业与飞乐音响签署相关协议。 

7、富欣通信已召开董事会会议，同意将其持有的仪电智能电子 0.51%股权

转让予飞乐音响，并同意与飞乐音响签署相关协议。 

8、趣游网络已召开股东会，同意将其持有的仪电智能电子 0.51%股权转让

予飞乐音响，并同意与飞乐音响签署相关协议。 

（三） 其他单位的内部批准和授权 

1、2019 年 12 月 13 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可行性研究报告取得上海市国资

委预审核同意。 

2、2020 年 5 月 9 日，上海市国资委对本次交易涉及的《自仪院评估报告》

《仪电汽车电子评估报告》《仪电智能电子评估报告》予以备案确认。  

3、2020 年 5 月 11 日，上海市国资委就本次交易向仪电集团下发了《关于上

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有关问题的批复》（沪国资委产权

[2020]99 号），原则同意飞乐音响董事会提出的向仪电集团、临港科投和上海华

谊合计发行 619,195,847 股股份购买其持有的自仪院 100%股权；向仪电电子集团

发行 561,239,319 股股份购买其持有的仪电汽车电子 100%的股权；向仪电电子集

团、上海联和资产、长丰实业、富欣通信、趣游网络及洪斌等 19 位自然人合计

发行 92,925,643 股股份购买其持有的仪电智能电子 100%股权；同时向仪电集团

以及战略投资者临港科投、上海华谊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80,000

万元的方案。 

（四） 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2020 年 8 月 6 日，飞乐音响取得了中国证监会核发的“证监许可[2020]1715

号”《关于核准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向上海仪电（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本次交易获中国证监会审核通过。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飞乐音响本次交易已取得了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并履

行了必要的程序，该等批准和授权合法有效；本次交易已具备实施条件。 

第二章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的过户情况 

（一） 自仪院 100%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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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海市市场监管局于 2020 年 8 月 19 日换发的《营业执照》，本次交易

涉及的自仪院 100%股权过户事宜已办理完毕。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自

仪院 100%股权已过户至上市公司名下。本次变更完成后，自仪院成为上市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 

（二） 仪电汽车电子 100%股权 
根据上海市徐汇区市场监管局于 2020 年 8 月 18 日换发的《营业执照》，本

次交易涉及的仪电汽车电子 100%股权过户事宜已办理完毕。截至本法律意见书

出具之日，仪电汽车电子 100%股权已过户至上市公司名下。本次变更完成后，

仪电汽车电子成为上市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三） 仪电智能电子 100%股权 
根据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市场监管局于 2020 年 8 月 19 日换发的

《营业执照》，本次交易涉及的仪电智能电子 100%股权过户事宜已办理完毕。截

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仪电智能电子 100%股权已过户至上市公司名下。本

次变更完成后，仪电智能电子成为上市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综上，本所律师核查后认为，交易对方已履行了标的资产的过户义务，飞乐

音响已依法取得了自仪院、仪电汽车电子、仪电智能电子 100%的股权，标的资

产的过户均合法有效。 

第三章 本次交易相关后续事项的合规性及风险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过户手续已办理完毕，本次交易的后续事项包括： 

1、上市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新增股份尚待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股份登记手续，同时需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办

理上述新增股份的上市事宜。 

2、中国证监会已核准上市公司向仪电集团、临港科投、上海华谊非公开发

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80,000万元，上市公司将在核准文件有效期内择机进

行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并就向认购方发行的股份办理新增股份登记和

上市手续。但募集配套资金成功与否并不影响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实施。 

3、上市公司需就本次交易涉及的注册资本、公司章程等变更事宜向主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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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登记机关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或备案手续。 

4、上市公司将聘请审计机构对标的资产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的损益

进行专项审计，并根据专项审计结果执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其补充协

议中关于期间损益归属的有关约定。 

5、本次交易相关各方尚需继续履行本次交易涉及的协议、承诺事项。 

6、上市公司尚需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上市公司章程的规定就

本次交易的后续事项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综上，本所律师核查后认为，本次交易相关后续事项在合规性方面不存在重

大法律障碍，相关后续事项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风险。 

第四章 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飞乐音响本次交易已取得了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并履

行了必要的程序，该等批准和授权合法有效；本次交易已具备实施条件；飞乐音

响已依法取得了自仪院、仪电汽车电子、仪电智能电子 100%的股权，标的资产

的过户均合法有效；本次交易相关后续事项在合规性方面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相关后续事项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风险。 

（以下无正文）  




